
绍学院外发〔2010〕1号
关于印发《外国语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
评价实施办法》的通知
各系（部）：

现将《外国语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1.外国语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

          2.外国语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汇总表

                      二Ｏ一Ｏ年一月五日

主题词：教学  制度  印发  通知
抄送：校教务处。

外国语学院办公室               2010年1月5日
附件1：

外国语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

为切实贯彻落实《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育部关于进一步深化本科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浙江省高等学校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指导性意见》等文件精神，现根据《绍兴文理学院关于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绍学院党委[2007]39号）、《绍兴文理学院教师教学工作业绩考核实施办法》与《绍兴文理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实施办法》，制定本办法。

一、评价目的

通过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旨在进一步提升我院教师教学水平与能力，保证与提高教学质量，保障人才培养的质量。

二、评价对象

我院当年参加教学的全体教师。

三、评价主体与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包括学生、校院督导、院领导和系部。评价内容是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课堂教学包含课前、课中、课后等环节，具体有备课、上课、课后辅导、作业批改、试卷批阅等内容，课堂教学质量评价内容包括课堂教学各个环节的质量。课堂教学的不同环节由相关主体进行评价，并占相应权重。（见表1）

表1  外国语学院课堂教学评价主体与评价内容
	评价主体
	评价内容
	权重

	学生
	按学校网上评教内容
	0.7

	系部
	教学任务的接受、教研活动的参与、教学纪律的遵守、作业批改数量质量、阅卷质量、教学文件上交等
	0.15

	学院
	上课质量、备课质量、课后辅导、出卷质量、毕业论文质量、省级以上教学改革类项目等
	0.15


四、评价办法

1．组织机构：外国语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领导小组。（人员组成按学校相关文件要求）

2．评价时间：每年度（学年）进行一次，其中学生网上评教每学期1次。

3．评价计分：

教学质量综合评价＝学生评价×70%+学院评价×15%＋系部评价×15%

（1）学生评价：70%
①基本数据来自教务处提供教师在各学院所任课程的学生评教测评分和各学院学评教平均分；

②教师在各学院任课评价成绩

=(外国语学院平均分)/(任课学院平均分)×教师任课学院学生评教测评分

     ③最终评价成绩＝∑教师课程评价成绩/ 任课学院总数

（2）系部评价：15%
①系部测评分细则 （英语系）

总分：15分，基本分：13分，浮动分：不超过2分
各浮动分加分：
a.工作态度（共0.6分）

出席会议：基本分0.2分，无故缺席一次扣0.1分。

为院系贡献（共0.4分）：按工作业绩分为0.1、0.075、0.05三个档次。


[image: image1]
b.教学任务完成（共0.9分）

课堂考勤0.2，备课笔记0.2，听课完成情况0.2，作业批改0.3

c.教研活动（共0.5分）

参加教研室活动0.2，配合教研室主任工作0.1，教研室主任听课0.2

②系部测评分细则 （日语系）

总分：15分，基本分：13分，浮动分：不超过2分
各浮动分加分：
a.工作态度（共0.6分）

出席会议：基本分0.2分，无故缺席一次扣0.1分。

为院系贡献（共0.4分）：按工作业绩分为0.1、0.075、0.05三个档次。


[image: image2]
b.教学任务完成（共0.9分）

课堂考勤0.2，备课笔记0.2，听课完成情况0.2，作业批改0.3

c.教研活动（共0.5分）

参加教研室活动0.2，配合教研室主任工作0.1，教研室主任听课0.2

③系部测评分细则 （大外部）

总分：15分，基本分：13分，浮动分：不超过2分
各浮动分加分：
a.工作态度（共0.6分）

（a）接受任务情况（0.2分）, 如无故不接受任务减 0.2

（b）额外主动承担任务（年工作量达到大外部平均工作量）(0.1分)，如代课（代16节以上，+ 0.1分，小于16节+0.05分）；等级考试、重修等监考（每场+0.01分）；考研辅导班、等级考试强化班、重修班等上课（+0.05分）；其他大外部临时性的重要任务(+0.05 ~ 0.1分)。累计超过0.1分的, 按0.1分计。
（c）出席会议0.2分，无故缺席一次减 0.1分。
（d）监考(0.1分), 迟到、早退或无故不承担，一次减 0.1分。
b.教学任务完成（共0.9分）

课堂考勤0.2，备课笔记0.2，听课完成情况0.2，作业批改0.3

c.教研活动（共0.5分）

参加教研室活动0.3分，配合教研室主任工作0.2分

（3）学院评价：15%

	基本分
	浮动分内容（不超过3分）

	12
	教改项目
	课程建设
	教学获奖
	学生竞赛指导


各浮动分加分：
①教改项目

	级别
	省（部）
	厅（市）

	分工
	主持
	0.8
	0.5

	
	成员
	0.3
	0.2


（注：教改项目特指当年立项、当年结题、正在建设期的各级教改项目，不含延期项目。同一项目取最高分，不重复累计。）
②课程建设

	级别
	省（精）
	厅（精）

	分工
	主持
	0.8
	0.5

	
	成员
	0.3
	0.2


（注：课程建设特指当年申报并获批、当年验收并合格以上、正在建设期的各级课程，不含延期验收课程。同一课程取最高分，不重复累计。）
③教学获奖

	级别
	省（部）
	厅（市）

	分工
	主持
	成员
	主持
	成员

	等级
	一
	0.9
	0.3
	0.5
	0.15

	
	二
	0.7
	0.2
	0.4
	0.1

	
	三
	0.5
	0.1
	0.3
	0.05


（注：当年获奖的分值成员部分限前5位，以项目的申报材料为准。同一成果获奖取最高分，不重复累计。）
④指导学生竞赛获奖

	级别
	省（部）
	厅（市）

	分工
	主持
	成员
	主持
	成员

	等级
	一
	0.5
	0.3
	0.3
	0.15

	
	二
	0.4
	0.2
	0.2
	0.1

	
	三
	0.3
	0.1
	0.1
	0.05


（注：指导学生当年竞赛加0.05分/项，已获奖的按获奖分取，同一项目获奖取最高分。）
4．依据评价计分，将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分为Z1、Z2、Z3、Z4、Z5个等级，其中Z1为总人数的20%，Z2为总人数的40%，Z3为总人数的30%，Z4和Z5为总人数的10%。

五、评价过程

1．输入本学期任课教师的上课情况，做好学生评教的宣传发动工作。（教研科）

2．组织学生进行网上评教。（学工办）

3．统计核算学生网上评教测评分。（教研科）

4．系部评价教师课堂教学。（各系部）

5．校院督导评价教师课堂教学。（督导组）

6．综合教师教学质量评价成绩及时反馈给被评价教师。（教学质量评价领导小组）

六、其他

本办法经外国语学院教学委员会审议通过，自发布之日起执行，由院教学委员会负责解释。 

                                               二Ｏ一Ｏ年一月五日
附件2：

外国语学院教师课堂教学质量评价结果汇总表

                                       学年   学期

	教师姓名
	学生评价

（╳70%）
	校院督导与

院领导评价

（╳15%）
	系部评价

（╳15%）
	总  分

	
	
	
	
	

	
	
	
	
	

	
	
	
	
	

	
	
	
	
	

	
	
	
	
	

	
	
	
	
	

	
	
	
	
	

	
	
	
	
	

	
	
	
	
	

	
	
	
	
	

	
	
	
	
	

	
	
	
	
	

	
	
	
	
	

	
	
	
	
	

	
	
	
	
	

	
	
	
	
	

	
	
	
	
	

	
	
	
	
	

	
	
	
	
	

	
	
	
	
	

	
	
	
	
	


 年    月    日
为院系贡献





专四、专八辅导


考研辅导；教考分离





延伸教育（包括超前英语、专升本、二专等）





绿卡制、实习带队（包括师范与非师范）





人才培养、师生实践




















为院系贡献





专四、专八辅导


考研辅导；一级辅导





教学大纲；教考分离





指导学生参加竞赛





人才培养、师生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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